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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涉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之職權範圍，以其交易相對人善意保護之相關法律規範，宜將法條內容

仔細說明之。另外監察人有無自行決定代表公司提起訴訟，公司法學者已著文評析，故本題欲獲取高

文並非難事。 

第二題：票據行為之代理所在多有，釐清本人及代理人之法律責任，實為重要之課題。本題在測驗考生是否能

區別各種票據行為之態樣及其法律效果。 

第一小題：甲經乙之授權，代乙簽發本票與丙，惟甲未於該本票上表明乙之名義，而僅由甲簽名於該

票上，此為票據法上之「隱名代理」，票據法第9條定有明文。 

第二小題：甲未經乙之授權，擅自以乙之代理人之名義簽發本票與丙，此為票據法上之「無權代

理」，票據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 

第三題：本題涉及海難救助以及碰撞責任求償問題，只要細心將問題逐一仔細說明，獲取高分並非難事。 

第四題：第一小題：保險代理人與保險人之間的法律關係為何。 

第二小題：保險契約通說認為是諾成契約（不要物契約），本題考點在於要保人投保人壽保險，而保

險代理人收受相當於第一期保費後而保險人核保前，保險事故發生，此時保險人是否須負給付保險金

於受益人。 

 

一、王五為甲公司之董事長，張三及李四則為甲公司之監察人，甲公司之章程規定：「公司得為他

公司擔任保證人。」王五未經甲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及授權，竟擅自以甲公司之名義，就乙公司

所簽發之票面金額新臺幣1,000萬元之本票擔任保證人。試問：王五以甲公司之名義於該票據所

為之保證行為，對甲公司是否有效？又若其後乙公司所簽發之本票跳票，致甲公司遭受新臺幣

1,000萬元之損失，則張三及李四可否基於其監察權之行使，自行決定共同代表甲公司對王五提

起損害賠償之訴訟？（25分） 

答： 
(一)董事長王五所為之票據保證行為對甲公司仍為有效。 

1.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換言

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單獨代表機關。依公司法第208條第5項規定，第57條及

第58條對於代表公司之董事準用之。是以準用上開規定，董事長，關於公司營業上一切事務，有辦理之

權。且公司對於董事長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2.今甲公司章程中規定，公司得為他公司擔任保證人，是以依公司法第16條規定，甲公司得為保證行為。

惟公司為保證行為，仍須由甲公司之董事會決議通過，此由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即可得知。然依題意甲

公司董事會並未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王五代表公司為保證行為，對甲公司不生效力。惟善意第三人之

交易安全保護亦屬重要，蓋因善意第三人無從得知董事長王五之行為是否獲得授權，故依公司法第208條

第5項準用公司法第58條規定，不得以對董事長所加之限制對抗第三人，故甲公司仍須就票據上之保證行

為負責。 

(二)監察人張三及李四不可自行決定代表甲公司對董事長王五提起訴訟。 

1.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

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另依公司法第214條第1項規定，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以上

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換言之，監察人得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惟

依法條文亦可知，監察人並無自行決定提訴權力，蓋因公司法第213條僅為避免董事間礙於情誼，故由監

察人代表公司，從後段規定可知，其並未有賦予監察人專屬提訴之權力。另公司法第214條第1項規定，

亦為少數股東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亦非監察人有自行決定代表公司向董事提起訴訟的權

力。 

2.今張三及李四為甲公司之監察人，董事長王五之未經授權行為導致甲公司受有1000萬元之損失，監察人

張三及李四僅得於公司決定或股東請求時，代表公司向王五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訟，而不可自行決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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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甲公司對王五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訟。故張三及李四自行決定提訴，並不合法。 

 

【參考資料】 

1.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出版 

2.黃政大，公司法上課講義，第二回，第46頁、第52頁。 

 

二、甲經乙之書面授權，由甲代為簽發票面金額新臺幣50萬元之本票交付給丙，以擔保乙對丙之借

款，若甲未於該本票上表明乙之名義，而僅由甲簽名於該本票上，則其後乙未依約定清償借款

時，丙應向甲或乙請求支付票款？又若甲未經乙之授權，擅自以代理人之名義，代理乙簽發票

面金額新臺幣50萬元之本票，持以擔保甲對丙之借款，則其後甲未依約定清償借款時，丙應向

甲或乙請求支付票款？（25分） 

答： 
按票據行為既為法律行為之一種，可由他人代理為之。票據行為之代理，在實質上，為使代理之效果直接

歸屬本人，代理人必須有代理權。在形式上，須代理人載明為本人代理之意旨而簽名於票據上，兩者缺一不

可，合先述明。 
(一)本題涉及票據法第九條之隱名代理 

1.甲經乙之授權，代乙簽發本票與丙，惟甲未於該本票上表明乙之名義，而僅簽由甲簽名於該票上，此種

情形，即屬票據法上之「隱名代理」。 

(1)形式要件： 

A.明示本人名義：× 

B.載明代理意旨：× 

C.代理人簽章：○ 

(2)實質要件：代理權存在：○ 

2.隱名代理之法律效果，依票據法第九條之規定：「代理人未載明為本人代理之旨而簽名於票者，應自負

票據上之責任。」因此可知，本題是由代理人甲自負票據上責任，即使簽發票據之原因關係為擔保乙對

丙之借款而相對人丙亦明知甲為乙之代理人，執票人仍應依票據法第9條之規定，向代理人甲請求支付票

款，此乃票據為文義證劵之結果，不受相對人是否明知有代理事實存在之影響。 

(二)本題涉及票據法第十條第一項之無權代理 

1.甲未經乙之授權，擅自以乙之代理人之名義簽發本票與丙，此種情形，即屬票據法上之「無權代理」。 

(1)形式要件： 

A.明示本人名義：○ 

B.載明代理意旨：○ 

C.代理人簽章：○ 

(2)實質要件：代理權存在：× 

2.無權代理之法律效果，依票據法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無代理權而以代理人之名義簽名於票據者，應

自負票據責任」。因此可知，本題本人乙不承認之情況下，對本人不生任何之效力，即使執票人取得票

據非於惡意或重大過失，本人仍無須負票據責任。而是由無權代理人甲，依票據法第十條第一項之規

定，自負票據上責任，執票人丙應向無權代理人甲請求支付票款。 

 
【參考書目】 

1.俞台大，票據法講義，第一回，第33至35頁及上課筆記。 

 

三、中華民國國籍之甲船舶與日本國籍之乙船舶，於航行在中華民國之領海內時發生碰撞，致甲船

舶沉沒、甲船舶之貨物受損及甲船舶之人員落海，乙船舶則未受任何損害。試問：依我國海商

法之規定，乙船舶之船長負有何救助義務？又若甲、乙船舶對該碰撞有共同過失時，甲、乙船

舶所有人對於船舶、貨物及人員所致之損害，其責任歸屬為何？（25分） 

 



 9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答： 
(一)乙船船長之救助義務 

1.對甲船人員有救助義務 

依海商法第109條規定，船舶碰撞後，各碰撞船舶之船長於不甚危害其船舶、海員或旅客之範圍內，對於

他船舶船長、海員及旅客，應盡力救助。各該船長，除有不可抗力之情形外，在未確知繼續救助為無益

前，應停留於發生災難之處所。各該船長，應於可能範圍內，並將其船舶名稱及船籍港開來及開往之處

所，通知於他船舶。 

今甲、乙二船相撞，導致甲船船舶沈沒，甲船人員落海。故乙船之船長於船舶碰撞後，應對甲船人員進

行救助。 

2.對甲船貨物原則並無救助義務 

依海商法之規定，並未明文要求需對貨物進行救助，惟有學者認為，若貨物待救助之狀態，係因自身船

舶所造成者，則對該貨物亦有救助義務。故而本例情形，若採取學者見解，則乙船船長對甲船貨物亦有

救助義務。 

(二)責任歸屬問題 

1.依海商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碰撞之各船舶有共同過失時，各依其過失程度之比例負其責任，不能判定其

過失之輕重時，各方平均負其責任。是以關於物之損失，係採取過失比例程度之方法。惟在賠償方法

上，學說間存有爭論。有採單一責任法，亦即由應賠償較多金額之一方與賠償較少之一方，互相抵銷，

所得之差額，即為前者應給付後者之賠償額。 

惟亦有主張交叉責任法，亦即船舶碰撞後，各就其過失之比例計算賠償額，不先互為抵銷之計算賠償方

法。兩者區別實益在於碰撞之船舶，各方均有投保碰撞責任保險時，各方船舶所有人如採單一責任法，

將賠償額相互抵銷後，保險人之責任將形同減低，對船舶所有人殊屬不利。 

故本題中乙船對甲船以及甲船上之貨物所造成毀損應依其過失比例負責。 

2.另依海商法第97條第2項規定，有過失之各船舶，對於因死亡或傷害所生之損害，應負連帶責任。是以若

有造成人員傷亡時，有過失之各船舶均應負連帶責任，本題中甲、乙二船均有過失，故甲、乙二船均需

對甲船人員之損害，負連帶責任。 

3.甲船對甲船上之貨物損害，有機會主張法定免責事由 

甲船因其過失對甲船上之貨物造成毀損滅失，依海商法第97條第1項需要負擔賠償責任。惟需注意甲船與

甲船上之貨物存有運送契約關係，在此前提下，若甲船運送人，已盡有海商法第62條船舶適航性義務，

及海商法第63條貨物照管義務後，可主張海商法第69條第1款之法定免責事由。假設題意下，甲船船舶所

有人能對甲船上之貨物主張法定免責事由，則本於請求權相互影響說，則關於船舶碰撞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亦會受有影響，是以甲船對甲船上之貨物無須負責。 

 

【參考書目】 

1. 黃政大，海商法上課講義，第3回，第2頁、第5頁 

 

四、安盛保險代理人公司經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之授權，負責代理招攬及銷售人壽保險之死亡險。甲

因安盛保險代理人公司業務員之招攬，於民國97年6月20日向新光人壽保險公司申請投保保險金

額新臺幣300萬元、受益人為乙（甲之配偶）之死亡險，並於申請投保時預繳第一期保險費新臺

幣5萬元，由安盛保險代理人公司代為收取。試問：安盛保險代理人公司與新光人壽保險公司間

之法律關係為何？又若甲於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核發該死亡險之保險單前，不幸於民國97年6月25

日因車禍意外致死，則受益人乙是否得向新光人壽保險公司請求給付新臺幣300萬元之保險金？

其理由為何？（25分） 
答： 
(一)安盛保險代理人公司是屬保險代理人為保險人之輔助人 

1.依保險法第八條：「本法所稱保險代理人，指根據代理契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理經營

業務之人。」可得而知，保險代理人係根據與保險業之代理契約或授權書，其代理權限乃保險業所授

與，是該權限不宜擴大超越於保險業，又因考慮代理人所代理經營之業務性質，其業務範圍亦限在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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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業務範圍之內，從而，對於保險業務限制區隔經營之精神，自應及於代理其業務之保險代理人。

又保險代理人既為保險業之代理人，所代理經營之業務性質與範圍幾同於保險業，且其招攬保險之行為

主要係基於保險業本人之利益，與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利益，單純代向保險業洽訂保險契約有

別，與保險公證人執行業務種類亦不同。 

2.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第26條之規定：代理人依保險代理合約之授權執行業務之過失、錯誤或疏漏行為，

致要保人、被保險人受有損害時，該授權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是以，保險代理人為保險人之代理人

人，保險代理人之行為在代理權限範圍內，依民法第103條之規定，效力溯及於保險人。 

(二)本題涉及保險契約之性質為要式契約與否而定 

1.保險契約之性質，依通說及實務（最高法院76年台上字第595號、72年司法業務研究會第3期研討意見）

認為是不要物契約及不要式契約，保險契約於當事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時，即告成立，並非要式行為，

至於保險單或暫保單之出給或交付，係契約成立後保險人應履行之義務，其作用雖可作為保險契約之證

明，但並非謂保險契約之成立，以保險單之作成及交付為要件。 

故本題要保人甲與保險代理人意思表示合致，即可成立保險契約，而效力直接歸屬於保險人。是以，保

險契約已成立，保險事故發生後，新光人壽保險公司須負給付保險金於受益人。 

2.至於保險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三項之規定：「人壽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得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金

額。保險人應負之保險責任，以保險人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金額時開始。」依此

規定，保險公司只要拒絕承保，仍然不需溯及就承保前已發生的保險事故負保險理陪之責任，故有最高

法院以下述方式來解決保險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三項之所造成之問題。 

(1)最高法院第69年台上字第3153號判例：認為第三項之規定，既謂：「人壽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得預

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金額。保險人應負之保險責任，以保險人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

期保險費金額時開始。」足見此種人壽保險契約，係於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金額時，附以保險人

「同意承保」之停止條件，使其發生溯及的成立效力。如果依通常情形，被上訴人應「同意承保」，

而因見被保險人柯清松已經死亡，變為不「同意承保」，希圖免其保險責任；是乃以不正當行為阻其

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一百零一條第一項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此時被上訴人自應負其保險責任。 

(2)是以，若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後來拒絕承保為由而脫免其保險責任，依最高法院之見解，是以不正當行

為阻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第一百零一條第一項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故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仍應

給付保險金於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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